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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构建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突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要“讲政治”、“顾大

局”，立足于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信念，认真行使审判职权，履行审判职责。 
  ■“公正”的价值内涵就是追求公平、正义，不偏私；“廉洁”是人民法官作为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操守；“为民”是法官履职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效果的统一。 
  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从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

般性要求，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构建和弘扬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立足于社

会主义价值观，同时结合人民法官的岗位特点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

的具体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密结合法官从事审判活动、履行审判职责的实践，

全面和正确地予以把握。 
  一、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基础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

生观为指导，为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产生的各种认识、情感、

行为所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正确选择。从社会主义价值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属于社会主义道

德的范畴，它与社会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制度论和实践论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哲学观，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就是对不同的指导思想、制度形式、道德标准基于“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它的核心在于价值选择。例如，在指导思想上，社会主义价值观

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执政模式的选择中，社会主义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反

对多党制，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在经济制度上，选择公有制为基础，尤

其是坚持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原则；在治国方略上，社会主义价

值观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反对各种形式的“大民主”以及“法律虚无

主义”和“法律万能论”；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上，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主张国家机关应当坚持“执政为民”；在弘扬个人人生价值方面，社会主义价值

观反对个人主义，主张在尊重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坚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高度统一和协

调，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将“八荣八耻”作为衡量合格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社会主义价

值观还坚持用先进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教育群众，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

信念；在国际事务中，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以“和平和发展”作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题，

在此前提下，尊重各国主权，积极推进人权保障事业，努力构建和谐的国际秩序等等。 
  构建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突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要求，要“讲政治”、“顾大局”，

立足于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信念，认真行使审判职权，履行审判职责。 
  二、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依法办案和依法审判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根据宪法、组织法和法官法等法律的规定，人民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他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依法办案、依法审判，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和业务活动中，

努力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和有效实施。这是对人民法官职业操守的“最低要求”。如果人

民法官连依法办案、依法审判都无法做到，要让人民法官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诚卫士，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从制度上来看，根本无从谈起。 
  法官法第七条规定：法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二）审判案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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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

权利；（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五）清正廉

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七）接受法律

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从法官法的上述规定来看，对人民法官的“义务”的规定，已经包含了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是一个“好法官”、“人民信赖的法官”、“党和人民放心的法官”的基本判断

标准。其中“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办案、依法审判是人民法官的基本职业操守；而“清

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更是构成了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核”。所以说，用法律义务、岗位职责的标准来要求人民法官的一言一行，是人民法官的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来源。 
  三、“公正、廉洁、为民”明确了人民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2010年 3月 1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上庄严地提出了新时期人民法官共同遵奉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廉洁、为民，不

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而且为全面和正确地把握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

观提供了具体的判断标准。“公正、廉洁、为民”，既体现了人民法官的岗位职责的法律特征，同

时又蕴含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要求，对人民法官履职活动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 
  “公正”的价值内涵就是追求公平、正义，不偏私。“公正”既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我国

现行法律所确立的法院和法官的基本职责。例如，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

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法官“公正”，法院才能在公众中树立

“公正”形象；法院“公正”，法官才能获得体现“公正”价值的制度和环境保障条件。“公正”

价值既是对法官的要求，更是对人民法院的期待。 
  “廉洁”是人民法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操守。法官不廉，就很难秉

公办案；法官不廉，就容易丧失“公正”的立场。“廉洁”与“公正”相辅相成，既出自于法官

个人的道德自律，同时也要受到制度的“规范”。法官法为法官的“廉洁”确定了一个基本尺度，

即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

取私利；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

礼”等等。法官办案，清廉才能刚正，不廉洁就会“为情所困”、“为财所迷”，从而丧失自身清

正廉洁的品格。 
  “为民”是法官履职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效果的统一。从法官履职的客观效果来看，“司法

为民”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对法官职业的基本要求；从法官履职的行为来看，要通过法官的审判活

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宪法精神，法官必须在行使自己的审判职权、履行审判职责的

过程中，以人民利益为重，以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采取“便民”办案措施为依托，真正将老

百姓装在心中，避免和克服各种官僚主义作风。现行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

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也规定：“人民法院用它

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总之，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官的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构建和大力弘扬，

必将会从整体上提升人民法官的精神风貌，大力提升法官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为“司法为民”、

“司法公正”奠定良性评价的社会舆论环境，为推动和深化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有力的意识

形态的保障。 


